2015年五邑大学游泳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五邑大学体育部

协助单位：学生会体育部  游泳协会
二、竞赛时间和地点：2015年6月23日下午3：00在游泳池举行。
三、竞赛项目（男、女子相同）

50米自由泳、100米自由泳、50米仰泳、50米蛙泳、100米蛙泳、
200米蛙泳、50米蝶泳、4×50米自由泳接力。
四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报名方法：以院、系为单位报名，各队报领队1人，教练1，运动员20人，男、女比例不限，参赛运动员每人限报两项（接力除外），每项参加人数不限。

（二）报名人数不足3人（队）的项目，取消该项目比赛（提前通知报名单位，可以改报名项目）。
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五邑大学在校学生，而且身体健康。
五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《游泳竞赛规则》。

（二）各单项只进行一次性的决赛，按成绩取前8名计入团体总分。
六、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：

（一）男、女单项各录取前8名，不足8人参加，则按参赛人数减2录取名次。
（二）前8名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比赛按单项得分加倍计分，破校纪录加9分。

（三）男、女团体取前三名（按各单位男、女子在单项比赛中得分累计总和）。如遇总分相等，则以破校纪录多者名次列前，再相等则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七、报名办法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各参赛单位必须将报名表在6月12日前交体育部。过时作弃权论，报名后不得更改和替换，不得无故弃权。

（二）报名表统一使用大会表格，报名表内容用电脑打印同时盖有单位公章，并上报电子版：wyutyb@126.com
八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，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于主办单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邑大学体育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5月22日

